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財務金融系四年制必修課程流程圖 
 
課程流程圖(講授時數-實習時數-學分數)         105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5.11.9  

第 1學年(大一) 第 2學年(大二) 第 3學年(大三) 第 4學年(大四) 

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

校共同必修科目(含通識 8學分，計 30學分) 

體育 

2-0-0 

體育 

2-0-0 

體育 

2-0-0 

體育 

2-0-0 

憲政法治 

2-0-2 

哲學思考 

2-0-2 

  

散文選讀 

2-0-2 

文學欣賞 

2-0-2 

 應用中文 

2-0-2 

    

生命教育 

2-0-2 

英文溝通實務

(一) 

0-2-1 

歷史思維 

2-0-2 

英文溝通實務

(二) 

0-2-1 

通識 

2-0-2 

英文創作與發

表(一) 

2-0-2 

通識 

2-0-2 

英文創作與發

表(二) 

2-0-2 

通識 

2-0-2 

職場英文 

2-0-2 

通識 

2-0-2 

  

服務學習 

0-2-0 

服務學習 

0-2-0 

       

6-4-5 6-4-5 6-0-4 8-0-6 6-0-6 4-0-4 0-0-0 0-0-0 

學院共同必修科目(計 15學分) 

經濟學(一) 

3-0-3 

管理學(一) 

2-0-2 

會計學 

3-0-3 

管理學(二) 

2-0-2 

統計學(一) 

3-0-3 

 
  

企業倫理 

2-0-2 

 

5-0-5 5-0-5 3-0-3 0-0-0 0-0-0 0-0-0 2-0-2 0-0-0 

系(所)必修科目(計 61學分) 

微積分(一) 

3-0-3 

個體經濟學 

3-0-3 

總體經濟學 

3-0-3 

投資學 

2-2-3 

期貨與選擇權 

3-0-3 

商事法 

3-0-3 

國際財務管理 

2-2-3 

 

計算機概論 

3-0-3 

微積分(二) 

3-0-3 

財務管理(二) 

3-0-3 

財務報表與風

險分析 

3-0-3 

實務專題 

(一)2-0-2 

實務專題(二) 

2-0-2 

  

 計算機應用 

3-0-3 

民法概要 

3-0-3 

統計學(二) 

3-0-3 

金融機構管理 

3-0-3 

計量經濟學 

3-0-3 

  

 財務管理(一) 

3-0-3 

 貨幣銀行學 

3-0-3 

 投資組合分析 

3-0-3 

  

6-0-6 12-0-12 9-0-9 11-2-12 8-0-8 11-0-11 2-2-3 0-0-0 

1. 專業選修科目(至少應修 31學分，含 15學分可選修非本系所開授之課程) 

2. 外系學分：係指選修外系所開授之非通識課程，但體育課程至多 3學分。 

3. 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及教育學程課程，不列入畢業學分。 

4. 必修的通識外，多修的通識不列入畢業學分。(通識課程分為四大類，每一領域最多承認一門課)  

5. 海外中五生規範：除原畢業學分外應增加 18學分(含外系選修學分) 。 

6. 學生得於本校學程(通過校課程會議實施之跨領域學程)中擇一修習，學生必須依照該學程修課規範要求進行修課。 

凡修畢該學程者，均承認其已修習通過之課程為外系選修學分，至多承認 21學分。 

7. 自 103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，畢業前須完成產業實務實習；另具特殊身分之學生得免修(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

者、陸生、僑生、外籍生等)。 

8. 英文畢業門檻訂為新多益測驗 550分，在學期間應先考過 1次同等級之校外英語測驗。未達本系畢業門檻者，得以 

  修習本校「進修英語」課程之及格成績替代之。 

9. 證照門檻為-達到本系證照列表內 100點，惟銀行類、證券類、風險與管理類及不動產類以上四大類別，單一類別 

  點數不得超過 70點(除了單項證照為 100點外)。 

 

合計：最低畢業總學分為 137學分 

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財務金融系四年制選修課程流程圖 
 
課程流程圖(講授時數-實習時數-學分數)         105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5.11.9 

第 1學年(大一) 第 2學年(大二) 第 3學年(大三) 第 4學年(大四) 

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

財金書報導 

讀(一) 

3-0-3 

財金書報導 

讀(二) 

3-0-3 

保險學 

3-0-3 

管理會計 

3-0-3 

公司營運資 

金管理 

3-0-3 

國際金融市場 

3-0-3 

投資技術分 

析與實作 

2-2-3 

財務工程 

3-0-3 

  中級會計學 

(一) 

3-0-3 

中級會計學 

(二) 

3-0-3 

共同基金管 

理 

3-0-3 

金融風險管理 

3-0-3 

債券市場 

3-0-3 

金融法規(二) 

3-0-3 

  個人理財規 

劃 

3-0-3 

管理數學 

3-0-3 

金融專業證 

照與就業市 

場 

3-0-3 

銀行實務 

3-0-3 

金融法規 

(一) 

3-0-3 

期貨與選擇權

市場實務 

3-0-3 

   不動產估價 

理論 3-0-3 

財金期刊研

討 

3-0-3 

保險實務 

3-0-3 

財務金融個 

案研究 

3-0-3 

電子商務 

3-0-3 

   綠色產業財 

務管理 

3-0-3 

不動產金融

與投資 

3-0-3 

投資銀行 

3-0-3 

交易策略開發

與評估 

3-0-3 

衍生性金融 

商品實務 

3-0-3 

    不動產估價

實務 

3-0-3 

證券實務 

3-0-3 

 金融專業證照

與綜合實習 

3-0-3 

    金融軟體應 

用 

2-2-3 

保險商品與行

銷 

3-0-3 

 財務金融實 

務研習 

3-0-3 

     金融行銷 

3-0-3 

 企業分析與 

評價 3-0-3 

產業實務實習

(一) 

     財務決策資

訊系統 

3-0-3 

 1-8-5 

產業實務實習

(二) 

1-8-5 

        

3-0-3 3-0-3 9-0-9 15-0-15 20-2-21 27-0-27 14-2-15 26-16-34 

1. 專業選修科目(至少應修 31學分，含 15學分可選修非本系所開授之課程) 

2. 外系學分：係指選修外系所開授之非通識課程，但體育課程至多 3學分。 

3. 選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及教育學程課程，不列入畢業學分。 

4. 必修的通識外，多修的通識不列入畢業學分。(通識課程分為四大類，每一領域最多承認一門課)  

5. 海外中五生規範：除原畢業學分外應增加 18學分(含外系選修學分) 。 

6. 學生得於本校學程(通過校課程會議實施之跨領域學程)中擇一修習，學生必須依照該學程修課規範要求進行修課。 

凡修畢該學程者，均承認其已修習通過之課程為外系選修學分，至多承認 21學分。 

7. 自 103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，畢業前須完成產業實務實習；另具特殊身分之學生得免修(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

者、陸生、僑生、外籍生等)。 

8. 英文畢業門檻訂為新多益測驗 550分，在學期間應先考過 1次同等級之校外英語測驗。未達本系畢業門檻者，得以 

  修習本校「進修英語」課程之及格成績替代之。 

9. 證照門檻為-達到本系證照列表內 100點，惟銀行類、證券類、風險與管理類及不動產類以上四大類別，單一類別 

  點數不得超過 70點(除了單項證照為 100點外)。 

合計：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137學分 

 


